
绿色中国，竞跑未来 

——中国公民社会致 UNFCCC 坎昆会议的立场书 

在全球亿万民众自发行动起来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时候，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却

因为众多国家缺乏政治意愿而进展缓慢。我们已经错过了哥本哈根的历史机遇，坎昆

会议必须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坎昆会议到来之际，60 家在中国的民间组织要求各国直面气候

变化挑战,尽快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公平、进取、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在本次大会上形

成平衡的一揽子协议，对资金等议题进一步凝聚共识，争取实现突破。我们也认为,气

候变化挑战正转变成为历史机遇,各国应立即加入全球低碳竞赛。 

 

中国行动： 

 

中国政府提出了到 2020 年单位 GDP 碳排放强度在 2005 年基础上减少 40—45%的约

束性目标，在国内开展了低碳省市试点，加强国家信息通报能力建设。 

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加大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力度，开始了应对气候变化

的立法，将节能、环保、新能源等作为战略性新型行业从政策、财税、金融等方面给予

大力支持。 

不断加强农业、森林、水资源、海岸带和脆弱区的适应能力，开展了第二次国家气

候变化评估工作，并在逐步完善适应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全面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

力和体制建设。 
中国的企业也开始在自发地进行节能减排、减少碳足迹的探索，一批企业开始率先

制订企业碳排放管理战略，把节能减排作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 

中国公民社会也一直在各自的工作领域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内容涵盖了公

共宣传倡导、推进公民行动、提供政策建议、参与政策制定、监督政策执行、推动信

息公开、为贫困和脆弱地区提供适应方案等。 

 

 

我们敦促谈判各方： 
1.按照巴厘路线图的授权，坚持在公约和议定书的基本框架下制定共同应对气候变

化的目标。尊重科学，确定长期的目标。发达国家须主动承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

责任，应接受全球碳排放空间限制的要求，率先大幅度减排； 

2.发达国家必须承诺在 2020 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1990 年水平上至少减少 40%，

其中绝大多数应当在其本土执行，并规定出通过市场机制海外减排的上限； 

3.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前提下，发达国家必须采取资金支持、技术转

让和能力建设支持等措施，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减缓和适应全球气候变化； 

4.发展中国家应当积极主动地在本国内实施减缓、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自主制定

本国的排放控制指标，通过国际合作，逐步增加自主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透明度。

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应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变化； 

5.国际社会应一起努力，最晚于 2011 年在南非气候会议达成一个真正公平、进取 

、有法律约束力以及惠及贫困国家和弱势人群的全球协议。发达国家应加快建立公



共资金为主、市场和私营部门为辅的新基金机制，尽快落实资金承诺，保证额外、

充足、可预测的资金支持和技术转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能力建设，提高广大发展

中国家尤其是脆弱性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我们呼吁各国政府： 

1. 共同行动 

在平等合作中探索全球低碳型可持续发展，调整能源结构，提高能效

，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加大技术研发和资金投入，

创造绿色就业机会。 

2. 关注脆弱人群和地区 

必须加大资金投入、技术支持和政策导向，全面提升贫困人口、弱势群

体和脆弱地区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和条件,减轻气候变化对生态脆弱地

区以及贫困人口的影响。 

3. 发挥高碳排放人群的表率作用 

通过意识倡导、经济、立法、技术改进等手段，推动能耗和碳排放高

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人群率先行动，引领公众向可持续生活方式的转变

。 

4. 完善透明度监督 

通过国际合作和公众参与，完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收集的体系以及数

据监督的制度。 

5. 制定公平的政策和市场手段 

在充分考虑社会公平的原则的前提下，积极制定节能减排的市场激励

机制，为企业的低碳转型提供政策支持。 

6. 全面考察环境影响 

预防和缓解气候变化应对政策、市场机制和技术手段对本地社会、环

境造成的不良影响。避免在气候变化减缓及节能减排行动中，产生新

的环境问题。 

7. 支持公民社会行动和监督 

应保障并鼓励公众和民间团体参与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定以及实施

过程的监督。社会各方，包括政府、媒体、企业，应该在应对气候变

化的过程中，与公众和民间团体建立起广泛的伙伴关系，尤其在宣传

倡导、 教育、政策制定实施和监督、能力发展、创新实践等领域。 

 

中国是目前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也遭受着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作为中国的公民社会，

我们支持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努力，希望中国政府在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中继续发挥积

极的作用，并在相关政策的制订中考虑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人群，继续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

立法工作，加强在减缓和适应方面的战略研究和规划，保障公众和民间团体参与应对气候变化

政策的制定以及实施过程的监督，抓住新的发展机遇，率先走向低碳发展之路，奔向绿色未来

。 



 


